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資料種類：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
· 發布機關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室
· 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
· 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289111 # 19412 
· 傳真：（04）22273285
· 電子信箱：alan28@taichung.gov.tw
二、發布形式
· 口頭：（ ）記者會或說明會
· 書面：（ ）新聞稿   （ ）報表  （ ）書刊，刊名：
· 電子媒體：
（ ）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

（ ）磁片   （ ）光碟片  （V）其他(報表)
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·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凡居住於臺中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並在戶籍上獨立設戶，戶內成員係經營共同經濟生活之一般家庭。
· 統計標準時間：以全年之家庭經濟活動發生事實為準(動態資料以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全年累計數字為準，靜態資料係以調查年12月31日之數字為準)。
· 統計項目定義：(以下為簡易說明，詳細定義請參閱本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。)
（一）食品及非酒精飲料：有關主食品(如米與米製品、麥麵、麵包糕餅點心等)、副食品(如肉類、魚貝類等水產品、蔬菜類等)、乳酪及蛋類、水果類、糖類及其他食品(如砂糖、調味品等)、非酒精性飲料等費用。
（二）菸酒及檳榔：菸草及檳榔、酒精性飲料等支出。
（三）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：衣著及服飾用品、鞋類等支出。
（四）住宅服務、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：有關住宅裝修及服務、水費及垃圾清潔費、電費、氣體燃料等費用。
（五）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：有關家具設備及修理、家庭紡織類用品及修補、家庭耐久設備及修理、家庭佣人及其他服務及家庭非耐久物品及其他用具支出。
（六）醫療保健：指購置醫療用具設備及器材、住院診療及非受僱醫院醫護服務、醫療用品等支出。
（七）交通：有關個人交通工具之購置、個人交通設備之使用管理及保養費、乘交通設備及其他交通服務(含車資雜費)等支出。
（八）資通訊：指個人資通訊工具之購置、個人資通訊設備之使用管理及保養費及其他通訊費(如明信片、郵票、公共電話費等)等支出。
（九）休閒、運動與文化：有關套裝旅遊(不含自助旅遊)、娛樂消遣、運動及文化服務、書籍雜誌文具、教育消遣康樂器材及其附屬品等支出。
（十）教育：指花費於各級學校學雜費、補習費、家庭教師等支出。
（十一）餐廳及住宿：有關婚生壽慶喪祭宴費、餐館等交際費、在外伙食費、住宿服務(不含套裝旅遊之住宿)等支出。
（十二）保險及金融服務：有關住宅保險、人身意外災害醫療險、交通險、其他非儲蓄性保險及金融服務相關等支出。
（十三）其他：指用於人身保養及整潔美容用品、理髮及沐浴費用、婚生壽慶喪祭費及社會保障等支出。
· 統計單位：新臺幣元。
· 統計分類：
（一）縱行項目按消費支出分為食品及非酒精飲料、菸酒及檳榔、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、住宅服務、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、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、醫療保健、交通、資通訊、休閒、運動與文化、教育、餐廳及住宿、保險及金融服務、其他等13類。
（二）横列項目按臺中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整併後行政區域劃分，共分為六個區域，各區域所含之行政區說明如下：
區域一：中區、東區、南區、西區、北區、西屯區、南屯區
區域二：北屯區、豐原區、大里區、太平區
區域三：沙鹿區、神岡區、潭子區、大雅區
區域四：梧棲區、烏日區、大肚區、龍井區、霧峰區
區域五：后里區、大甲區、外埔區、大安區、清水區
區域六：東勢區、新社區、石岡區、和平區
· 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年。
· 時效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）：10個月。
· 資料變革：本調查原配合行政院主計處按年辦理「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」，原臺中市每年調查556戶、原臺中縣每年調查745戶計1,301戶，因應臺中縣市於99年12月25日合併，並依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100年1月5日處仁八字第1000000087號函規定本市樣本數應達1,500戶，爰自100年起樣本數增加為2,000戶。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
· 預告發布日期：次年10月底。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)
· 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。
五、資料品質
·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
由本處第四科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統計表彙編。
·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
收支科目及消費科目做極端值及交叉檢查，結果表並按整併後之6個區域別、職業別等交叉分類，確保資料正確性。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10600-02-03-2。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
